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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2-048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二级子公司南

京空港领航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空港”）通知，南京空港收到北京仲

裁委员会《关于（2022）京仲案字第 0853 号仲裁案答辩通知》，中铁四局集团有

限公司就与南京空港签订的《南京空港大通关基地工程总承包合同》所引起的争

议向北京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仲裁申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依据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南京空港大通关基地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争

议的解决方式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南京空港领航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空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领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51%）的

控股子公司，联合领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55%股权。 

（三）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1、案情概述 

本案件为因工程结算而引起的争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南京空港大通

关基地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总承包合同》”），约定申请人承建南京空

港大通关基地工程，为固定单价合同，工程款暂定总金额 539,915,625 元，该合

同尚未办理结算。 

在仲裁申请书中，申请人称其施工过程中，已收到合同款 461,201,299.91元，

占《总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暂定总金额 85.42%，仍有部分变更及新增项目

工程款等未予结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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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仲裁请求 

（1）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 216,251,589. 06 元 （最终

以造价鉴定金额为准）； 

（2）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 34,491,529.73 元

（最终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 

（ 3）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人工费上涨增加的费用

17,956,468.82 元； 

（ 4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赔偿因停窝工造成的损失

60,326,472.34 元； 

（5）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抢工费用 9,954,800 元； 

（6）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赔偿增加钢护筒超耗混凝土费用

2,306,624 元； 

（7）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赔偿其他损失 25,684,610 元； 

（8）请求依法裁决申请人在被申请人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南京空港大通

关基地工程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9）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承担律师费用 300,000 元、保全费用 5,000 元

以及保全保险费 200,000 元(保全保险费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上合计金额为 367,477,093. 95 元； 

（10）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鉴定费用。 

二、仲裁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仲裁案件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案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争议标的金额合计 9,828.1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6.71%），其中 5,858.32 万元为公司对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定向融资计

划债务担保涉诉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

裁事项。 

四、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南京空港大通关基地项目已陆续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南京空港领航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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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一直积极推进项目结算事宜，聘请的结算初审单位苏州中润建设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中润”）已与申请人完成了总承包工程合同及相关补

充协议工程造价的核对工作。苏州中润根据申请人已提交的结算资料于 2022 年

3 月出具竣工结算初步审核意见书，结算初审金额为 524,880,178.00 元。扣除申

请人确认已收到的合同款 461,201,299.91 元，按苏州中润初审结果，被申请人应

付结算工程款不超过 63,678,878.09 元。公司已于财务账上预计提应付工程款

64,337,879.24 元。 

因本次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的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公司尚无法判断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案件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答辩通知》； 

2、《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